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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實現校園創意補助作業要點 

民國98年6月30日本校第2581次行政會議通過 

民國101年3月13日本校第2707次行政會議通過 

一、 國立臺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勵校園創意概念商品化、活

絡技術移轉與創業活力，特訂定本要點，對於本校教職員生所提

出具有商品化價值之創意實現規劃進行經費補助。  

二、 本要點補助之發展方向以將本校既有但尚未達商品化階段之研發

成果進行商品化原型之開發與驗證、或具原創性創意創業構想之

實現(踐)為原則，同時強化市場研究與規劃智慧財產權保護，以

求接近商業化之實際應用。  

三、 本辦法補助之技術領域如下：  

（一） 人文社會領域相關研究。  

（二） 尖端奈米材料相關研究。  

（三） 資訊電子科技整合相關研究。  

（四） 醫學相關研究。  

（五） 神經生物與認知科學相關研究。  

（六） 系統生物與生物資訊學相關研究。  

（七） 數位典藏相關研究。  

（八） 其他經審查委員會認可之創作領域。  

四、 申請程序與審查重點  

（一） 本校教職員生（以下稱申請人）均得提出補助申請書，

於研究發展處(以下簡稱研發處)公告期間內，由申請人

組成之團隊共同具名提出補助申請書，由研發處召開審

查會議進行審查。  

（二） 補助對象之範圍由研發處依經費充裕與否決定後敘明

於於補助申請公告。  

（三） 上述審查重點在於該創意之創新性、智財權保護規劃、

製作商品原型之達成步驟與完成時間點規劃、團隊成員

背景、商業化潛力以及該創意商品化對於本校產生之效

益。  

（四） 補助申請書格式由研發處規劃制定後公佈。相關流程如

附件「國立臺灣大學實現校園創意補助申請作業流程

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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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申請人須配合辦理相關程序與簽署文件，不符合程序或

未提供所需文件以棄權論。  

五、 審查會之組成與決議  

（一） 審查會依下列原則組成之：  

1. 由研發長擔任會議召集人，副研發長及產學合作中

心主任為當然審查委員。  

2. 由產學合作中心主任推薦三至五名校內外相關產

業、技術、法律或投資專家為審查委員，經研發長

同意聘任之。  

（二） 審查會議應有除當然審查委員外委員總額過半數出

席，始得召開，出席人數過半數以上同意方得議決。出

席人數不足時，應於二週內再行召開會議。  

（三） 參與申請案審查之委員應就申請案資料與申請人簡報

所陳述之相關營運資料，應負保密及善良管理人之責

任。必要時由本校提供保密條款，由委員簽訂之。  

六、 組隊原則與重複申請之處理  

（一） 每一申請案以二人以上組成一隊為原則。申請人及團隊二

分之一以上成員應為本校教職員生。  

（二） 申請人不得於同一時間點重複組隊，違者本校得拒絕該重

複申請之申請案，或促其修正。因取消資格導致申請人

數不足者，該隊喪失申請資格。  

（三） 申請之發展方向與規劃內容以尚未公開發表及進行者為

限，若以已公開或已進行中之構想提出申請者，喪失申

請資格。經通過補助申請並撥款後而喪失資格者，申請

人等應就返還補助經費負連帶責任。  

七、 補助金額以每案新台幣五十萬元整為上限。申請人應於申請書中

提出經費使用表併提審查會議審查，通過後核支。  

八、 申請人應全程接受產學合作中心之輔導。提出成果報告經審查確

認已達商業化可能性者，由產學合作中心協助進行權利保護、公

開推廣或新創企業之規劃。 

依本要點規定補助衍生之智慧財產權及其他創意成果權益之歸屬

及運用，得以協議另訂之。  

九、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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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實現校園創意補助申請作業流程表 

101.03 修訂 

權     責 作 業 流 程 產 出 表 單 

 
申請人 

 
 
 
 

產學合作中心 
 
 
 
 

產學合作中心 
 
 
 
 
 
 

審查會議 
 
 
 
 
 
 
 

產學合作中心 
 
 
 
 
 
 

申請人 
 
 
 

 
 

   
1.補助申請書 
2.權益歸屬與成果推廣
同意書 
 
 
申請案收件登記表 
 
 
 
 
 
 
 
 
 
 
 
審查綜合評估表 
 
 
 
 
 
 
 
 
 
 
 
 
 
 
成果報告書 
 
 
 
 

NO

YES

提出申請

資料檢核 

申請案登錄 

審查會議

審查

C1 C2

補助撥付 

成果報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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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實現校園創意補助申請作業（續） 

101.03 修訂 

權     責 作 業 流 程 產 出 表 單 
 
 
 
 
 
 
 

審查會議 
 
 
 
 
 
 

產學合作中心 
申請人 

 
 
 
 
 

產學合作中心 
申請人 

 
 
 
 

產學合作中心 

   
 
 
 
 
 
 
1.成果評估表 
2.技轉/育成中心意見表
 
 
 
 
 
 
 
 
 
 
 
 
結案報告 
 
 
 
 
 
成果追蹤紀錄表 
 

 

 

C1 C2

結案歸檔 

追蹤成果 

審查 

權利保護/成果商品化

NO


